
全通教育集团（广东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全通教育集团（广东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

责的原则，基于实事求是、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，经认真

审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

的议案》，现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来，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

易所的有关规定，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准备工作。公司与中介机构

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开展了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，并基

于前述工作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方案开展了多次沟通、磋商与论证。在筹划重

组期间，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每 30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

告，并充分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不确定性风险。 

二、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来，公司、中介机构及交易对方积极推进项

目进程。鉴于受宏观经济环境、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经营情况、重组政策变化以

及股票二级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，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重组方案所涉交易定

价、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等要素达成共识。为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，经慎重

考虑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是基于审慎判断、实事求是、

理性考量而做出的决定，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，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不

会对公司的发展战略、经营规划造成不利影响。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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